电工操作规程

1． 操作人员，必须熟悉电气安全操作规程，经培训考试合格，持证上岗，从事超高高压或试验工作应受专门培训，经体检合格者，方可担任。

2． 操作人员人必须穿戴合格的绝缘用品，绝缘器材要定期试验。值班人员须掌握用电基本知识和所用设备性能，由具有一定实际经验者担任，单人值班时，不准超越遮拦进入高压室或从事修理工作。

3． 操作前，必须了解施工现场周围环境，机械设备位置如负荷量。并应掌握电气线路情况和有关安全技术措施。

4． 现场所有架设线路和接线的电气设备，未经试验测试，均应按有电处理。

5． 一般情况下，禁止带电作业。必须带电作业时，要按带电作业技术规程要求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方可带电作业。

6． 停电作业进行电气设备检修时，必须首先切断电源，在电源开关上挂好“禁止合闸、有人工作”警告标牌或设专人监护，监护人员严禁擅离岗位（断路器要上锁）。工作前，必须验证电气设备确属无电，并将停电设备短路接地后，方准作业，开始送电前，要和各处工作点联系，确认无人作业方可送电。操作10KV及以上停送电作业必须到电力部门开工作票，否则不允许此项作业。

7．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，要先切断电源，然后使用干砂、二氧化碳、四氧化碳灭火。禁止用水和泡沫灭火器灭火。

8． 电工必须熟悉触电急救和解救知识及人工呼吸方法。如发生人身触电时，首先切断电源，方可组织救护。
9． 施工现场电工进行开关操作、检查维修必须有两人操作。
